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解除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 

（2018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生管理规

定》、《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以及学

校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对学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

学生适用。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三条  学生申请解除违纪处分须在处分期满后一个月

以内提出书面申请，过期不予受理。逢寒暑假顺延至新学期

开学后一个月以内提出。 

第四条  学生申请解除违纪处分时，原则上必须是在处

分期限已满之后。学生受警告处分应满六个月，受严重警告

处分应满九个月，受记过及以上处分应满十二个月，以违纪

行为发生之日算起。 

学生在毕业前处分期限未到，表现优秀者可提前提出解

除处分申请，但处分考察期不能少于三个月。 



第五条  申请解除处分的基本条件： 

(一) 考察期认真改正错误，考察材料完备。考察期内，

受处分学生要制定改错成长规划，并能严格遵循，每季度主

动以书面形式向所在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报思想不少于

一次，学生工作办公室有责任对其进行教育和指导，并作出

书面鉴定； 

（二）受处分后再无任何违法、违规、违纪现象，表现

良好； 

（三）在考察期内认真履行学生的义务，表现良好，学

习认真，成绩进步，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等且表现良好。 

第六条  书面申请材料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一）陈述受处分的原因、事实和经过； 

    （二）阐述自己对处分的认识，接受处分以来个人的思

想变化和表现；包括受处分以来个人的日常表现（如出勤、

学习成绩、好人好事、参加的活动、获得的奖项等）； 

（三）申请解除处分的原因、解除处分后对自身的要求及

做出遵守纪律的承诺。 

第三章  解除处分工作程序 

第七条  学生申请解除违纪处分，须将个人接受处分后

的总结、证明、解除处分申请表等书面申请材料提交至所在

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由院系负责审核。 

第八条  院系审核程序： 



（1）审核违纪学生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 

（2）符合解除处分条件、材料完备者，院系组织进行

答辩。答辩工作由院系负责人、学生工作办公室人员、院系

办公室人员、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共同参与，其中教师人数

不少于 3 人（含 3 人），学生人数不少于 2 人（含 2 人，建

议从院系团委/团总支及学生会、班级中产生），总数须为单

数。 

（3）产生审核结果。 

第九条  审核通过后，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整理好书面

材料，报送至学生工作部复核，复核无误提交学校审定。 

第十条  各院系必须在收到学生申请后一个月内完成此

项工作，逢寒暑假顺延至新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 

第十一条  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的解除由主管校

领导审定；留校察看报院长、书记办公会或校长授权的专门

会议审定。 

经审定后，同意解除处分者，学校发文解除处分；经审

定后，不得解除处分者，由学生工作部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要

求其重新认识和申请。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生效，由学生工作部、教

务与科研部共同负责解释。其他校内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

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